关于做好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fldWJNR2]
各区县林业局，局有关科室、局属有关单位：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有关工作要求，我局制定了全市林业系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工作计划。现就做好2024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健全监管基础制度
要筑牢监管基础，认真落实本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工作计划，持续加强检查对象名录库、检查人员名录库规范化、精准化建设，市本级由局办公室牵头负责省事中事后监管平台录入，有关科室、单位要按照平台格式要求提供相关信息，委托、下放事项相关被许可人信息应纳入市本级检查对象名录库进行监管。有关科室、单位要根据抽查清单和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修订情况及时调整完善双随机抽查工作指引。
二、严格落实信用分类监管制度
[bookmark: _GoBack]要提升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强化双随机抽查与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结合，按照企业信用风险等级递加比例抽取检查对象，对信用风险低的企业要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各有关科室、单位在落实信用分类监管时，抽查比例不得超过年度计划中确定的总体抽查比例，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三、切实规范双随机检查行为
要在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给予企业充足的发展空间，积极营造“无事不扰”的市场环境，对同一市场主体每年抽查一般不超过两次。在日常检查中要更加注重企业感受，实施实地核查原则上应当提前与企业取得联系，一次性告知检查事项、检查时间以及需要准备的检查材料，切实以高效监管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
四、认真组织实施年度抽查计划
本年度随机抽查各项任务应于11月底前完成，对纳入市场监管领域“一业一查”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的，要合理安排抽查时间进度，有序高效抓好组织实施。请各地按照附件3样式，分别于6月25日、11月1日前将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和全年工作总结报送市林业局，并附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实施情况统计表。
联系人：李娜，电话：2514092，电子邮箱：ahhslyj@126.com。。

附件：1．全市林业系统2024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全市林业系统2024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3．随机抽查计划实施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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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市林业系统2024年度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备注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使用林地及采伐林木检查
	林地类检查：1.是否按照行政许可确定的被许可人、地点、面积、范围、用途、期限等使用林地；2.需采伐林木的，应当检查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3.是否存在以临时使用为名永久占用林地的情况；4.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
	使用林地单位和个人
	一般检查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第七十三条。
	

	
	
	林木采伐类检查：1.是否按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2.是否按照规定和相关标准完成更新造林。
	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
	一般检查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
	

	2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检查
	动物类检查：1.是否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工具、方法和期限猎捕；2.是否按照行政许可规定的种类、范围、方式等从事野生动物繁育、经营利用及进出口等相关活动；3.场地、设施、技术、卫生、台账档案等情况是否符合规定；4.是否有虐待动物的行为；5.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单位和个人
	一般检查项
	现场检查
	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四十九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八条；《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安徽省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八条。
	

	3
	林草种苗生产经营、林草种子质量检查
	1.生产用地土地属性；2.承诺践诺情况；3.植物新品种引种授权情况；4.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档案；5.林草种子标签保有及规范填写情况；6.林草种子质量；7.是否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8.是否在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有效区域外开展生产经营或设立分支机构；9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
	一般检查项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六条，《安徽省林木种子条例》、《林木种子质量管理办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林木种苗质量监督抽查暂行规定》。
	

	4
	对林业有害生物检疫的检查
	1.是否存在违规收购、存储、加工、销售、运输、利用松木及其产品行为；2.是否存在违规收购、加工、调运、使用其他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应施检疫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经营单位和个人
	一般检查项
	现场检查
	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安徽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二条；《安徽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第十四条；《安徽省松材线虫病防治办法》第七条、第十一条。
	



附件2

全市林业系统2024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抽查任务
名称
	抽查事项
	发起方式
	抽查主体（层级）
	抽查
对象
	抽查基数和
比例
	抽查
时间段
	备注

	1
	使用林地及采伐林木检查
	林地类检查：1.是否按照行政许可确定的被许可人、地点、面积、范围、用途、期限等使用林地；2.需采伐林木的，应当检查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况；3.是否存在以临时使用为名永久占用林地的情况；4.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
	市级发起
	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使用林地单位和个人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抽查基数和比例。
	2024年11月底前完成。
	

	
	
	林木采伐类检查：1.是否按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2.是否按照规定和相关标准完成更新造林。
	区县发起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抽查基数和比例。
	2024年11月底前完成。
	纳入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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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检查
	动物类检查：1.是否按照特许猎捕证、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工具、方法和期限猎捕；2.是否按照行政许可规定的种类、范围、方式等从事野生动物繁育、经营利用及进出口等相关活动；3.场地、设施、技术、卫生、台账档案等情况是否符合规定；4.是否有虐待动物的行为；5.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市级发起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陆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单位和个人
	全市15家，抽查比例10%。
	2024年11月底前完成。
	纳入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3
	林草种苗生产经营、林草种子质量检查
	1.生产用地土地属性；2.承诺践诺情况；3.植物新品种引种授权情况；4.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档案；5.林草种子标签保有及规范填写情况；6.林草种子质量；7.是否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8.是否在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有效区域外开展生产经营或设立分支机构；9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区县发起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
	根据各地实际数据，抽查比例5%。
	2024年10月底前完成。
	纳入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

	4
	林业有害生物检疫检查
	1.是否存在违规收购、存储、加工、销售、运输、利用松木及其产品行为；2.是否存在违规收购、加工、调运、使用其他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市级发起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
	应施检疫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经营单位和个人
	全市616家；抽查比例5%。
	2024年11月底前完成。
	纳入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联合消防部门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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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随机抽查计划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序号
	抽查任务
名称
	任务开展
完成情况
	累计抽查企业
（户数）
	发现问题
（户数）
	责令整改
（户数）
	立案调查
（户数）
	结果公示
（户数）
	备注

	
	
	
	
	
	
	
	
	

	
	
	
	
	
	
	
	
	

	
	
	
	
	
	
	
	
	

	
	
	
	
	
	
	
	
	


注：1.抽查任务名称应对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填写；任务完成情况填写“全面完成”“持续推进”“未按时完成”。
2.未按时完成的，请备注未完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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